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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8年5月14日

某女婴，于2017
年4月28日11时15
分，在建德市钦堂乡
谢田村蒋桂英家门
口发现一名女弃婴，
由当地派出所送入
我院至今。

某女婴，出生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发现
被遗弃在建德市乾潭
镇安仁村320国道边，
由当地派出所送入我
院抚养至今。

某女婴，于 2009 年
10月5日，被发现遗弃在
三都镇圣江村卸比山公
路南 14 号门口，捡拾人
于 2009 年 10 月 29 日报
案，并由当地派出所送
入我院至今。

某 女 婴 ，于
2013 年 6 月 6 日，
在建德市大洋镇
高峘村毛山下新
村发现一名男弃
婴，由当地派出所
送入我院至今。

某男婴，估计出
生 于 2003 年 4 月 26
日，于 2004 年 4 月 26
日被发现遗弃在建德
市社会福利院门口，
报案后当地派出所送
入我院至今。

某男婴，于 2017 年 4
月 2 日 18 时左右，被发现
遗弃在新安江东三湾 67
栋，发现时坐在一手推车
内，边上放置一袋尿不湿
及一些换洗衣服。由当地
派出所送入我院至今。

法院公告
2018年5月1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王爱珠:
提存人邵武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已于二

0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将付给福建省山大燃
气有限公司的股东补偿款人民币 1100 万
元整提存于我处。现已被鹿城区人民法院
按你在福建省山大燃气有限公司所持的
45%股权比例划转了人民币495万，请你接
到本通知之日起，持居民身份证、股东分配
协议或人民法院股东分配判决书等相关材
料到我处办理相关手续，也可向鹿城区人
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福建省邵武市公证处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提存受领人温建国:

提存人邵武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已于二0
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将邵武市宣燃天然气有限
公司应付给福建省山大燃气有限公司的股东
补偿款人民币 1100 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
你接到本通知之日起，持居民身份证、股东分
配协议或人民法院股东分配判决书及本通知
书等相关材料到我处办理领取的相关手续。

告知：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
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
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福建省邵武市公证处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本院将于2018年6月14日10时起至6月

15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 址 ：http://sf.taobao.com，资 产 处 置 ：浙
AVE609、浙AVV832小型汽车两辆）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执行庭 宁波市
鄞州区中兴路 801 号。案件承办人江法官：
0574-87789269。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7880691。 网 址 ：www.nbhsfy.cn。 淘
宝网技术咨询：400-822-2870。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5月14日

拍卖公告
石敏虹：你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向本

委申请仲裁，要求处理与杭州福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本委已做不予
受理，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不予
受理案件通知书（浙杭江干劳人仲不
[2018]第 0315 号）、劳动仲裁申请书（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5月14日

仲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奋起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8年4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2428.3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平阳。该户债权由黄兆进、郑
爱萍、郑长泵、立天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奋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奋起皮业有限公司名下
房地产，座落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苦竹头村厂房土地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
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2017）浙0102民初2941号
齐步芳：本院受理的原告苏小娟与被告齐步芳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02民初29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332号

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电联实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诚信人才资源交流有限公司诉
被告孙虹、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电联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电联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
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685号

阮萍、金先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968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575号

蒋兵辉、薛全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957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11号

徐文征：本院受理原告王锋锋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
民初97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97号

方卫：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949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91号

陈焰青：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949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212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何尧诉你及郑明宝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承担诉讼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11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45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原告吴厚中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支付货款、支付逾期损失，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11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执异29号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满芽、俞美忠：本
院受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执行人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满芽、俞美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浙0106执异29号执行裁定书，变更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为（2015）杭西
执民字第4432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复
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执异30号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满芽、俞美忠：本
院受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执行人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满芽、俞美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浙0106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变更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为（2015）杭西
执民字第4433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复
议申请书及副本，复议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34号

方炳达、胡银洁、韩琳璐、徐秀萍、袁正玉、袁哲
冉：上诉人韩祖良、孙春英、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就（2017）浙0106民初3034号民事判决书提
起上诉，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36号

方炳达、胡银洁、韩琳璐、徐秀萍、袁正玉、袁哲
冉：上诉人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
（2017）浙0106民初303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本
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561号
杭州飘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杨淮英：本院对原

告深圳市明逸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飘峰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杨淮英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55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881号

林有谊：本院对上海深和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588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507号

李鸣：本院受理原告王健凡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2日9时30分于本院三
楼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558号

王玉兰：本院受理原告刘克梅、沈建华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91民初35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482号

张连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琦诉被告张连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154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324号

邱国祥、史中亮：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祎铭诉被告
邱国祥、符佳琪、史中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
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二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03号

沈如香：本院受理原告祝海杰诉被告沈如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7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300号

李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永祥诉被
告李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2018）浙0110民初5300号民
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8年8月8日上午10时
00分在本院瓶窑人民法庭第二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684号

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日皓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
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
定于2018年07月30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进
行审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07月29日止，逾期或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4822号

应益飞、沈栋：本院受理原告高亮诉被告应益飞、
沈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482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636-1号

杭州商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杭州鸿道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聚进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商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鸿道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8年8月13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508号

朱小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根全诉被告朱小林、
徐宝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550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687号

许钦锐、林素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且又联系不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
8月10日上午09：0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315号

毛庭国、唐华英：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27民初3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630号

宁波创兴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傅平波：本院受
理原告刘曙光诉你们、丁建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丁建良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
初3630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05民初3630号被告
丁建良的上诉状副本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举证期满后
案卷将移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破申14号

本院根据浙江法校（宁波）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于
2017年12月21日裁定受理宁波创伟钢化玻璃科技有
限公司（“创伟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2月
7日指定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担任创伟公司的
破产管理人。创伟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6月29日（周五）止，向创伟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穿路1811号金融硅谷产业园
11号楼27层，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15040；联系电话：13429326966，安丽红律师）书

面申报债权。申报时请说明债权数额及有无财产担
保，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相关申报材料表格请到
http://www.nbwhlaw.com/newsd.php?gid=5&nid=94
下载）。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创伟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7 月10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律师执业证。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3302号

马孟泰、夏秋芬、王素娣：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长
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马孟泰、夏秋
芬、王素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8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鄞州区徐戎
路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3309号

卢永恩：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海卓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卢永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 时 15
分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425号

陈基品：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陈基品（2017）浙0212
民初10425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104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563号

钟君艳、陈援、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睿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被告钟君艳、陈援、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4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925号

张健辉：本院受理原告潘福兴诉你及被告张真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226民初9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916号

郑璋杰、李达：本院受理原告杨朝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226民初91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923号

李方委：本院受理原告任治武诉你
及朱翠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26
民初9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